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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与生产实践的深度融合，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催生出以信息和数据

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劳动形态——数字劳动。其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结构高端

化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已然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动能。但是，数字劳动在推动生产力

发展的同时，也同步暴露出算法控制强化、劳动异化加深、数字鸿沟固化等深层次的现实问题。必须清

醒认识到数字劳动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但其作用并非自发实现。只有在制度引导、主

体赋权与技术规制的共同作用下，数字劳动才能真正转化为推动生产力质态跃迁的稳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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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is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production methods and giving rise to a new form of labor center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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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and data—digital labor. It demonstrate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improv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be-
coming a key driver for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owever, 
whil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digital labor also reveals deep-seated prac-
tical issues such as strengthened algorithmic control, deepened labor alienation, and the solidifica-
t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 It must be recognized that while digital labor provides an important op-
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s role is not realized spontane-
ously. Only through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guidance, subject empowerment, and tech-
nical regulation can digital labor truly be transformed into a stable force for the qualitative trans-
form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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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据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以数据处理、信息生产和算法运行为核心的数字

劳动不断扩展其规模与影响力，在推动生产力形态演进中发挥着愈发关键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新质生

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高素质劳动者为主体、以新型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支撑的生产力形态，

成为理解当代经济发展逻辑的重要分析框架。数字劳动如何嵌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是否以及通过

何种路径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跃迁，构成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亟待回应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立

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从“何以”与“以何”两个层面，对数字劳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理论机理与现实条件进行系统审视。 

2. 何为数字劳动？ 

2.1. 数字劳动概念的由来 

“数字劳动”一词最早源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 Smythe)提出的“受众商品

论”[1]。他指出，大众媒体表面上通过广告和电视节目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实则侵占受众和读者的非

工作时间，并将此转化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这构成了数字劳动的雏形。2000 年，意大利学者蒂兹纳·特

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在著作《免费劳动：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中提到：“免费劳动正产生于这

样一个时刻：知识性的文化消费被转化为生产性活动，这种活动在被愉快地接受的同时往往遭受着无耻

的剥削”，[2]她把数字劳动等同于免费劳动。随后，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安东尼奥·奈格

里(Antonio Negri)在《帝国》中提出非物质劳动，这是“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它包括三种类型：

一是融合了通信技术的信息化大生产；二是创造性和日常象征性的劳动；三是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

[3]奈格里进一步将数字劳动的内涵拓展至非物质劳动。2014 年，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从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将数字劳动定义为：“数字工作和数字劳动是涵盖一切涉及数字媒体技术和内容

生产的活动的广泛类别。”([4], p. 277)至此，数字劳动有了较为系统的定义，标志着数字劳动概念的初步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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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定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概念窄化或泛化的倾向，并没有抓住数字劳动的本质，因此对

数字劳动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划出数字劳动的合理边界成为理解数字劳动的关键。 

2.2. 数字劳动概念的界定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尝试对数字劳动进行界定。吴欢和卢黎歌将数字劳动视为一种以信息劳动为基

础，通过人类智力的无形投入，实现数据和信息共享与消费的劳动形式[5]。肖峰指出，对数字劳动的理

解应回归到劳动的一般特征基础上加以把握。强调“数字劳动”是一个复合概念，必须同时具备“劳动

性”与“数字化”的双重属性，兼具马克思所言的劳动的共性，他将其定义为使用数字设备、在数字平台

或数字化空间中形成的合目的的数字产品的工作[6]。鲁彦楷与张立伟则从生产过程的视角出发，认为相

比“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区分，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更能揭示

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商品价值生产的全貌。他们将数字劳动界定为：“数字劳动是一种依托数字化技术

与设备，或以数字化技术与设备为核心生产工具，对数据、信息等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和改造，进而创造

出数字财富的有目的的人类活动。”[7]这些界定从特点、属性以及价值生产的角度，为深入理解数字劳

动的本质提供了不同视角，但均真正触及数字劳动的本质规定。 
马克思强调，劳动是人们使用一定的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以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有目的的活

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并未脱离这一本质规定，数字劳动的对象主要是数据和信息；劳动

资料主要是以互联网、电脑、手机等为核心的数字终端；劳动本身表现为对劳动者脑力和体力的双重

耗费，特别是脑力劳动的耗费构成数字劳动的主要特点。也就是说，任何劳动都是由“有目的的活动或

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8], p. 208)这三个要素构成的。基于此，数字劳动应该被定义为人类

借助数字技术和平台，从事数字内容生产、数据处理与价值创造的有目的劳动活动。这一定义揭示了

数字劳动的两个基本面：一方面，其数字化手段和数据信息对象，构成了它赋能生产效率提升的技术

基础；另一方面，其有目的的活动本质在数字资本逻辑下可能面临扭曲与挑战，引发出劳动过程的新

矛盾。 

3. 数字劳动何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数字劳动何以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在于其独特的内生属性，数据作为劳动对象，其排他性

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产消一体化减少了流通环节的价值损耗；时空模糊化实际上延长了相对剩余劳动时

间，三者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 

3.1. 数字劳动的典型特点 

3.1.1. 劳动对象的数字化与数据化 
数字劳动以数据为主要劳动对象。相较于工业时代受自然稀缺性制约的物质原料，数据具有高度可

复制性与非排他性，其价值并不因使用而递减，反而在反复调用中不断增殖。这一特征使数字劳动能够

突破传统生产力增长的物质约束。例如，互联网公司平台就能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深入挖掘，了解其需求

和行为习惯，从而提供更加精准的产品和服务，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端化、定制化转型升级，从而优化全

要素生产率。 

3.1.2. 劳动过程的产消一体化 
在数字平台高度嵌入日常生活的背景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用户在使用平台、生成

内容、留下行为轨迹的过程中，往往同时参与到价值创造链条之中，产消一体化成为数字劳动的重要特

征。工业时代的明确界限被打破，个体只要使用互联网平台，便随时随地参与生产活动。相较于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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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时代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如今知识型、服务型劳动占比显著提升，脑力劳动成为非物质化

劳动的生力军。 

3.1.3. 生产时空的模糊化 
劳动时间和业余时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不可界定。农业遵循自然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工

业劳动范式中，工人几乎整天都在工厂进行生产；但是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线性时空被打破，创

意、决策、方案的生成并不只在办公室，它甚至可以在我们洗澡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侵占我们的休息

时间，甚至是生活的全部。这种全天候的工作时间，无疑是延长了相对剩余价值时间，正如乔纳森·克

拉里所言：“由于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相互渗透，甚至已经界限不分，过去局限在工作场所的技能和

姿态已经扩散到 24/7 电子生活的方方面面。”[9] 

3.2. 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 

马克思指出：“凡是商品都必须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即有用性，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

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末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8], p. 54)
因此，数字劳动是否能够直接或间接创造出了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成为理解其价值创造的前提。 

在数字劳动中，劳动者的劳动以脑力劳动为主，劳动的结果多为非物质形态的数据信息，当这些数

据信息被整理过以后，就能形成数据商品。这些数据信息形成的过程中就凝结了劳动者的劳动量，是具

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物。数字劳动的有用性就是能够满足数字劳动者的数字需求。

数据作为数字劳动的核心要素，其价值构成是由旧价值和新价值结合而成。旧数字价值是数字劳动资料

在运行过程中自身价值的转移，新数字价值是作为劳动力消耗的数字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凝结为新的价

值。这种劳动形态其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传统的以体力劳动为主导的价值形态。在工业社会，马克思的

研究重点主要是物质生产部门，而如今，随着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劳动已成为推动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劳动形态，其本身是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的结合体，数字技术与人类劳动实现了

深度结合。 
从商品的价值属性来看，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8], p. 52)，使

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8], p. 48)。基于价值形成理论，我们就可以将创造价值的数字劳

动划分为两类：生产性的数字劳动和非生产性的数字劳动，二者的区别在于，同样都是创造价值，但是

“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10]。换言之，数字劳动只有生产出超过自己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

值才是生产性劳动。结合数字劳动的实际，生产性劳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以百度、搜狗等数

字平台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为例，他们为平台提供技术支撑、为用户开发应用程序，把这些凝结在数

字化产品和服务中的劳动直接服务于平台的资本增殖，所以他们属于生产性劳动。第二类是美团、滴滴

等平台的零工劳动，他们实际上也参与到了资本再生产中，网约车司机、美团配送员等在平台上完成订

单后，平台会通过算法进行抽成，无形中占用他们的剩余劳动，使其为平台的再生产服务，所以他们也

属于生产性劳动。第三种是以赚钱为目的进行用户内容创作的博主，他们拥有一定的粉丝基础，借用自

己的流量和号召力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上发布带有商品推荐的内容进行商业推广，不仅自己得到

推广费，还可以为平台直接带来销售分成，这种劳动也属于生产性劳动。社交媒体普通用户的劳动价值

形成最为复杂，以社交和兴趣为目的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内容分享以及日常平台使用行为，比如发抖音、

刷短视频等就不具备生产性，原因在于虽然这些行为消耗了脑力和时间，但是由于未进入商品交换环节，

不具备交换价值，因此不属于生产劳动。但是当这些无序数据经过平台算法的处理后，便能转化为具有

使用价值的数字商品，从而服务于价值增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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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劳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4.1. 算法控制 

从本质上讲，算法控制是资本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而开发的技术工具，它以大数据为基础，能够对

劳动过程和劳动效率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和调配。进入数字时代，算法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平台

资本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实现了对多领域劳动过程的算法掌控。这种掌控涵盖算法决策、算

法管理、算法控制的全链条，在零工经济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以零工劳动为例，零工劳动者们表面上拥

有自主劳动的权利，可以灵活选择上下班时间、任务量和任务额，实际上却被牢牢嵌入算法的牢笼。现

实中的外卖骑手最为典型，外卖订单由特定的算法系统统一派发，算法系统会依据距离、时段等参数进

行分配，甚至在高峰时段形成“抢单”竞争。骑手为维持信用评级、获取奖励，必须遵循算法设定的配送

时限、路径与评价标准；一旦超时或获差评，则面临罚款、降级乃至接单机会减少的惩罚。这套以算法

为核心的绩效与奖惩机制，实质上重构了平台、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消费者看似行使评价权，

实则常在不自觉中成为平台转嫁管理责任、遮蔽剥削实质的中间环节；平台则以“创造灵活就业”“优

化服务体验”为名，通过算法架构促使劳动者持续进行自我规训与效率竞赛，最终实现资本在数据流与

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 
与此同时，算法技术并非价值中立的工具，其设计逻辑内嵌着资本的意图与偏好。表面上营造出多

方共赢的技术图景，实则强化了对劳动主体的系统性支配。这种支配尤其体现在对劳动者时间的隐性殖

民上，在算法的持续调度与激励机制驱动下，劳动者不断压缩休息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短期或因收入

提升产生满足感，长期却陷入“时刻待命”的循环。工作与休闲的边界日益模糊，劳动不再仅是体能与

时间的付出，更演变为对劳动者主体意识的持续规训。劳动者在无形中为自己按下“加速键”，最终承

受身心的双重损耗。 

4.2. 劳动异化 

福克斯指出“异化意味着人类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资料及生产结果。”([11], p. 35)他有四种表现形

式，异化于他自身，异化于劳动资料，异化于劳动对象以及异化于劳动产品。异化的四种形式构成了剥

削的系统，非洲矿工的奴隶劳动、中国富士康工人的劳动、印度软件业中的劳动、硅谷硬件装配工的劳

动、谷歌工程师的贵族式劳动、呼叫中心泰罗制和主妇式的服务性劳动、社交媒体产消者用户的劳动都

处于被剥削和异化之中([11], p. 452)。 
福克斯以社交媒体平台脸书(Facebook)为例，首先，劳动力的异化，福克斯指出“为了生存，人们需

要通过社交媒体参与社会关系，如果与交流性社交网络隔离，将最终导致个体动物般的存在或灭亡。”

([4], p. 255)所以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这里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交往力，劳动力的异化意味着，

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参与社交媒体平台的互动，将数据、信息和内容交给平台，这个过程看似是自

愿和愉悦的，却使得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逐渐丧失对自身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他们为社交媒体平台创造

了大量的数据却没有报酬。这就为数字媒体自身劳动力的发挥与数字资本无限制地剥削与压迫提供了有

利空间。 
其次，劳动工具的异化。劳动工具异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用户大脑的异化。福克斯指出 Web 

2.0 数字经济时代对于数字资本家来说是意识形态策略与资本积累策略的一体化[12]。即社交媒体平台大

力宣传自己的正面形象，使用户只看到积极正向的一面，从而掩盖背后的商品化、所有权与利润等负面

影响，引导用户把大量时间都花在社交媒体上。另一方面，与社交媒体平台有关的广告商会主动设计大

量醒目的花样广告，潜意识地去创造不需要的需求，激发用户的购买欲望，促使其产生购买力，自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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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为数字资本家的资本积累服务。 
再者，是劳动对象的异化。脸书的劳动对象是用户的历史记录。个人的信息本来是属于私人范畴，

但是进入平台却必须要先同意平台上的隐私政策和使用条款，这就意味着只要“一键同意”，平台就拥

有查看用户的浏览记录以及收集其私人数据的权利。也就是说，用户的所有活动都处在社交媒体平台的

监控之中，个人的信息可以随时被社交平台调取和使用，并不自觉地为资本增值服务，最终导致用户的

劳动对象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中被异化。 
最后，劳动产品的异化，社交媒体平台将用户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就能产生具有使用价

值的产品，然后数字资本家们将用户产品售卖给广告商，这使得原本属于用户的劳动产品被数字媒体平

台背后的资本家和广告商占有，广告商拥有了使用价值，资本家得到了货币，用户却一无所有。 

4.3. 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常被用来描述计算机和互联网访问及使用方面的群体差异现象[13]。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一

鸿沟已从技术层面延伸至劳动权益与发展机会层面，成为数字劳动发展中难以逾越的结构性障碍，尤其

对老年群体等弱势群体形成了显著的机会排斥。 
一方面，对老年群体而言，除了基础设施可及性的问题，身体条件的限制进一步加剧了接入困境，

导致他们接触网络的机会远少于青年群体，获取信息的途径长期局限于传统渠道。这种接入层面的鸿沟，

使得大量弱势群体被排除在数字劳动之外，无法参与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机会与发展红利，进一步扩大

了社会发展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数字劳动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与素养提出了明确要求，而不同群体在数字能力上的差距

形成了显著的能力鸿沟。出生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群体，天然具备更高的数字素养，能够快速掌握数字

工具的使用方法，胜任从内容创作到算法研发的各类数字劳动；而老年群体由于学习能力下降、技术适

应力不足，难以掌握复杂的数字平台操作技能，无法满足数字劳动的基本要求，只能被局限于传统劳动

形态，或彻底退出劳动市场。随着全球老龄化加剧，这种能力鸿沟带来的劳动排斥问题日益突出，老年

群体不仅未能享受数字经济的便利，反而面临被时代淘汰的风险。 
因此，数字鸿沟不仅体现在技术与能力层面，更延伸至劳动保障领域。具备高数字素养的高端数字

劳动者，往往拥有更强的谈判能力与职业话语权，能够获得相对完善的劳动保障与权益保护；而受数字

鸿沟影响的弱势群体，即便勉强参与低端数字劳动，也因缺乏组织支撑与制度保障，面临“无劳动合同、

无社会保险、无劳动保护”的“三无”困境。 

5. 数字劳动以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5.1. 培养高素质主体，驱动数字生产力能级跃升 

数字劳动的耗脑性和复杂性要求劳动者必须成为高素质人才，既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储备，又要熟

练掌握数字化的工具。高素质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为此，应构建多层次的数字技能培训体系，

专注提升劳动者的数字素养与创新能力，使其从简单的操作型劳动转向高阶的知识型、创意型劳动。具

体而言：一是强化数字技能培训。一方面通过开设基础性、适用性强的数字工具的课程，帮助劳动者跨

越数字技能门槛；另一方面，需强化算法逻辑、数据伦理与权利意识教育，帮助劳动者理解算法运行机

制、识别算法偏见、维护自身数据权益。二是建立终身学习与职业发展通道。推动企业、高校、职业培训

机构和政府多方联动，打造覆盖劳动者全职业生涯的技能提升体系。三是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与制度环

境。通过举办数字技能竞赛、创新工作坊等活动，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性潜能。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和收益分享机制，让劳动者的智慧成果得到合理回报，形成“创新–价值–激励”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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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深化数实融合，拓展新质生产力增长新空间 

数字劳动使用价值的特殊性就在于能够发挥数据低成本复制的特点，随着用户的增多，数据的使用

价值就不断地增殖，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随着数据的广泛应用，使得经济系统能够

以前所未有的精准度感知供需、预测趋势、调度资源。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可实现供应链和需求链的

及时优化调整、减少能源损耗，精准匹配需求，从而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数字

劳动在此过程中，不断为企业提供所需要的数据，积极促进这一有益的循环过程。 
此外，数据的价值增殖不仅体现在量的积累，更体现在应用场景的变化与延伸。用户的行进轨迹、

消费信息等数据，使生产者能够知晓潜在需求，甚至创造新需求，推动产品与服务从一般化供给转向定

制化和个性化体验。例如，在智慧农业中，在科学数据指导下的精准灌溉与施肥；每一次场景延伸，都

是数据价值的一次再创造，也是新质生产力作用范围的一次拓展。数据的价值在开放流动与协同利用中

实现最大化。通过构建安全可信的数据共享机制与开放平台，不同主体能够基于多维数据开展协作研发、

联合攻关与生态创新。这种生态化共创模式，打破了组织边界与知识壁垒，加速了技术扩散与融合应用，

使创新从孤立点状突破转向网络化共生演进，为整个产业体系注入持续的活力与韧性。 

5.3. 以科技创新劳动产品，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还要重视培育非物质劳动中的科技创新力量。全球制造业转向全球服务

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掌握数字信息技术、知识产权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先发优势，在价值生产

与积累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为此，我们要将科技创新聚焦于软件、平台、算法、服务体验、知识产权

解决方案等非物质形态这些新型劳动产品的研发与商业化，推动价值创造从研发、设计、品牌、服务全

链条延伸。积极搭上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快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强与其他国家在 5G、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技术发展成果。通

过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形成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竞争新优势，从资源与人口比较优势转换为技术创新

为基础的新优势，加快培育中国的新质生产力，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从而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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